
债券代码：163603.SH 债券简称：H20天盈 1

债券代码：163619.SH 债券简称：H20天盈 2

债券代码：175549.SH 债券简称：H20天盈 3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券担保人重整计划获得

法院批准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第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2023年修订）及当期受托

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以及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盈投资”或“发

行人”）或其控股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已披露的公开信息、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金元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金元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第一节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代码 163603.SH 163619.SH 175549.SH

债券简称 H20 天盈 1 H20 天盈 2 H20 天盈 3

债券名称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

资者）（品种一）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

资者）（品种二）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

者）（第二期）

发行日 2020/6/9 2020/6/9 2020/12/17

付息日 2025/6/9 2025/6/9 2024/12/17

回售日 已部分回售 已部分回售 2023/12/17

到期日 2025/6/9 2025/6/9 2025/12/17

债券余额（亿元） 4.5 1.5 4

截至报告期末的

利率(%)
6.8 6.8 6.8

上市或转让的交

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资信评级情况 已终止跟踪评级 已终止跟踪评级 已终止跟踪评级

担保情况

由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第二节 关于本次重大事项的说明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天盈投资发行的“H20天盈 1”、“H20

天盈 2”、“H20天盈 3”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

人”或“金元证券”），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履行受托管理人的相关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

约定，现就发行人发行的“H20天盈 1”、“H20天盈 2”、“H20天盈 3”

债券担保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

团”)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的事项报告如下：



一、当代集团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

根据当代集团 2025年 4月 25日披露的《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的公告》获悉，当代集团于

2025年 4月 25日收到管理人发布的《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案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的告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作出（2024）鄂

01破 22号之四《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本院认为：当代

集团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由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

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分组进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关于债权分类、表决分组的规定。各债权组中，

出席会议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

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结果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八十六条第一款关于重整计划通

过的要求。出资人组中，全体出资人同意重整计划草案涉及的出资人

权益调整方案，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

六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的规定。

经审查，当代集团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全部内容，其债权分类及债权清偿顺序符

合法律规定；依据债务人财产状况、审计评估结论、重整投资人投资

情况，对出资人权益和债权所做的调整以及调整后的债权受偿方案，

兼顾了各类债权人利益，不违背法律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对重整后企

业的经营、偿债资源载体信托计划的实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安排，

具有可行性。

综上，当代集团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具有合法性和可行性，各表决



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当代集团公司提请武汉中院批准重整计划，

符合法律规定。经武汉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一、批准《武

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二、终止武汉当代科

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二、影响分析

“H20天盈 1”、“H20天盈 2”、“H20天盈 3”债券担保人重整计

划获得法院批准，重整程序终止，重整计划进入执行阶段。当代集

团重整能否成功执行完毕尚存在不确定性，当代集团重整事项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较大影响。金元证券就该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督促发行人及时做好信息披露，督促发行人积极安排到期债

券偿付工作，尽最大可能保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金元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

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

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金元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对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

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

项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